
毕业生就业工作考评奖励暂行办法

（2017 年 7 月 7 日校长办公会通过）

第一条为了进一步做好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，完善“校院两

级、以学院为基础”的毕业生就业工作机制，充分发挥各学院在

就业工作中的主体作用，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健康持续发展，按

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学校招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是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

考评奖励工作的领导机构，招生就业处负责具体考评奖励工作。

第三条各学院成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，实施就业工作 “一

把手工程”，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、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，切实

把就业工作置于事关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，建立健全管理

干部、教师、学生全员参与的联动机制，加强领导、夯实责任、

精心组织、扎实推进就业工作有效开展，确保毕业生充分就业。

第四条学校设立“就业达标奖”和“就业进步奖”，按本科

生和研究生分别评选，每年年底评选一次，奖项可以同时获得。

第五条本科生或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和年底就业率均超过

学校平均初次就业率和年底就业率的学院，可获“就业达标奖”。

具体奖励额度如下：

奖励额度=超过学校平均就业率的就业人数×400 元



超过学校平均就业率的就业人数计算办法：学院本科生的初

次、年底就业率分别减去学校本科生的初次、年底平均就业率，

按超出比例最多的换算就业人数。研究生的算法与本科生相同。

第六条本科生或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或年底就业率超过本

院去年同期就业率 3%（含 3%）以上的学院，可获“就业进步奖”。

具体奖励金额如下：

超过 3%-5%（含 5%）的，奖励额度=新增就业人数×100 元

超过 5%-7%（含 7%）的，奖励额度=新增就业人数×200 元

超过 7%以上的，奖励额度=新增就业人数×300 元

新增就业人数计算办法：学院本科生的初次、年底就业率分

别减去本院本科生的去年同期就业率，按超出比例最多的换算新

增就业人数。研究生的算法与本科生相同。

第七条毕业生就业工作考评奖金发放范围为：各学院主管就

业工作的领导、辅导员、直接参与就业工作的教师。

第八条毕业生就业工作考评由招生就业处组织评审、学校招

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批。考评结束后，获奖学院的奖金发放至

各学院，由各学院在发放范围内，按照工作成绩分配。

第九条 各学院应及时、准确地向学校就业主管部门报送相

关就业数据和就业材料。就业数据和就业材料应符合省教育厅的

相关要求，严禁弄虚作假。个人或单位在就业数据和就业材料中



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其当年评奖资格并按相关规定处

理。

第十条本办法中涉及的就业数据以省教育厅审核后“全国高

校毕业生就业监测管理系统”中的统计数据为准，其中初次就业

率为办理毕业派遣当日就业率，年底就业率为当年 12 月 1 日就

业率。

第十一条毕业生就业工作考评奖励经费列入学校专项经费

预算。

第十二条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实施，由校长办公

会授权招生就业处解释。


